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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8/2021_2022__E4_B8_80_E

7_BA_A7_E5_BB_BA_E9_c54_548618.htm 财产保全 （一）概念

财产保全遇到有关财产可能被转移、隐藏、毁灭等情形从而

将会造成对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损害或可难使法院的判决难以

执行时，根据利害人或当事人的申请或法院的决定，对有关

财产采取保护措施。 （二）种类 1.诉前财产保全：保全后15

日内起诉。 诉前财产保全，是指在起诉前，人民法院根据利

害关系人的申请，对被申请人的有关财产采取的强制措施。 

采取诉前保全，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（1）必须是紧急情况，

不立即采取财产保全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

的损害。 （2）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

提出申请，法院不依职权主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。 （3）申

请人必须提供担保，否则，法院驳回申请。 人民法院接受申

请后，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。 2.诉讼财产保全 采取诉讼

财产保全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 （1）可能因当事%百考试题%

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，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

案件； （2）须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事人提出申请，或者必要

时法院也可依职权作出； （3）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

供担保。 （三）财产保全的对象及范围 1.财产保全限于请求

的范围或与本案有关的财物。 请求的范围一般指保全的财产

其价值与诉讼请求相当或与利害关系人的请求相当；与本案

有关的财物一般指本案的标的物。 2.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，

法院应解除财产保全。 申请有错误的，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

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。 （四）财产保全措施 查封、



扣押、冻结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。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百考

试题一级建造师网校 一级建造师免费题库 一级建造师论坛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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